附件3：

高新技术企业统计在线申报系统使用说明
为推动高新技术企业加快发展，全面、及时、准确掌握全市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情况，在全市高新技术企业中实行在线月报工作，现将高新技术企业月报在线申报系统的使用方法及具体操作进行说明。
一、登录方法。首先登录潍坊市生产力促进中心网站首页（www.wfpc.gov.cn），点击


进入企业登录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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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企业登录界面

输入企业用户名和密码进入申报系统，开始申报（初次进入系统请及时完善企业信息并修改密码）。
二、填写方法。进入系统后点击“[image: image3.png]v AR



”菜单中的“[image: image4.png]FEAR



” 按照要求认真进行资料填写。请注意表格的完善性，勿漏缺数据，只有在每项数据都填写完毕后系统才允许提交。报表填写完毕，经检查无误后，点击“[image: image5.png]EEET, BiR



” 提交资料。如遇问题，请点击“[image: image6.png]EHES



”还原页面初始状态，重新进行填写。
三、历史月报查询。点击“[image: image7.png]AfEFEE



”查看本企业月报的历史信息。可直接查询当月月报，也可按月选择，查看历史月份月报记录。如果没有信息，说明企业还没有月报或者月报信息已经被管理员删除。已提交的月报不能再次修改。
四、资料修改。初次登录系统请及时完善企业资料并修改密码，点击“[image: image8.png]IR



”进行资料修改，输入或选择相应的资料后分别点击“修改”按钮即可（请勿修改所属县区）。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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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密码修改界面

五、注意事项及说明。
1、本系统用于用户上报上月本企业的信息。每月只提报一次，请于每月10日前上报。如果在当月截止日期前发现已提交的月报有错误或漏缺之处，可再次填写，提交后即可覆盖当月已提交的月报，系统只显示最后一次月报信息。逾期不报将视为本月未报。若个别企业确实需要延期上报，请各县市区科技局统一整理辖区内需要延期上报的企业名单，电子版形式通知潍坊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2、请各高新技术企业填报数据时认真填写、严格把关，确保数据准确。产值、销售收入、利税、研发投入、在研项目数、拥有专利数均指企业从年初到上月底的累计数字，请以数字方式填写，勿填项目或专利名称；特别是“占销售收入比例”、“占职工总数比例”两个数字，要仔细核对，确保比例数据正确，与前面数据对应，并在两个数字后添加“%”。

3、一定要注意填报数据的单位，其中：产值、销售收入、利税、研发投入单位均为万元，一定不要以元为单位填写，但为了便于数据汇总，请各高新技术企业填报数据时，不要追加单位。如填写销售收入时，请不要在数据后面缀加万元，正确的填写格式为：[image: image10.png]HERA L essTaL



；错误的填写格式为：[image: image11.png]SHEWA D STORTE



。

4、法人证号即企业的组织机构代码，请区分后正确填写。

5、由于集中申报，服务器繁忙，可能造成部分用户无法正常月报，或者提交后不能在月报历史中查询，若出现此类情况，请尝试再次填写、提报，完成后系统会提示“企业申报成功”，只有出现系统提示才说明本次月报成功。

6县区管理权限全面开通（帐户、密码已下发），并增加数据导出功能，请各县市区科技局及时登录系统，掌握辖区内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情况，查看月报进度，督促未报企业及时上报。
8、未详尽之处，请致电潍坊市生产力促进中心询问，联系电话：2999013，联系人：郭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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